附件1：

申报评审材料要求

一、《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二份。此表格必须使用A3纸从中间装订，用A4纸装订的一律不受理。

二、《海口经济学院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一份，并提供电子版。

三、《海南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Excel）纸质版（加盖学院公章）和电子版。

四、海南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条件材料册
（一）与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相对应的高校教师资格证；（原件、复印件）

（二）任现职以来近3年的学年度考核表；（原件、复印件）

（三）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

（四）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以及任现职以来的聘任书等；（原件、复印件）

（五）外语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材料等；（原件、复印件）

（六）海南省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师德考核表；

（七）海南省海南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德育和班主任工作情况表

（七）教学工作量汇总表；

（八）海南省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破格申报推荐表和破格申报条件材料。（破格申报者提供）

以上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和经所在单位审核核实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所在二级单位在申报条件材料册上作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的审核意见。）
 五、海南省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册

   （一）个人综述材料；

   （二）教书育人业绩材料：

1.教育教学情况表；

2.培养、指导青年教师情况表；

    3.课堂教学评价表、课堂教学评估意见表、教学评估情况汇总表；

    4.科研业绩材料：

按文件要求准备；（如提供的业绩材料为被高校正式采用为教材的教科书，需提供被3所及以上高校正式采用的证明材料）

5.其他业绩材料： 

任现职以来的专业工作经历及学术专著、科研成果证书或成果鉴定证明书以及其他教育教学成果奖状或证明，其中，科研业绩材料中的产学研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自科类
	社科类
	艺体类
	思政类
	破格

	副教授
	主持完成单项到校经费在20万以上的横向项目1项；主持完成累计到校经费在40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
	主持完成单项到校经费在15万以上的横向项目1项；或主持完成累计到校经费在30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
	自然科学类累计到账金额150万，社会科学类、艺术体育类、思政类累计到账金额70万。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到账经费150万。

	教授
	主持完成单项到校经费在30万以上的横向项目1项；或主持完成累计到校经费在60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
	主持完成单项到校经费在20万以上的横向项目1项；或主持完成累计到校经费在40万元以上的横向项目。
	主持完成累计到校经费的横向项目：自然科学类累计到账金额250万；社会科学类、艺术体育类及思政类累计到账金额150万。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到账经费250万。


六、材料报送要求

（一）申报者须按要求如实填写《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做到内容准确属实、书写端正、字迹清楚。并在“本人专业技术工作述评”栏最后手写承诺语：“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证明材料真实准确，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二）各二级单位对申报人的条件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凡因不预审或预审有误而引发后果的，一律由送审单位负责，具体经办人要承担主要责任。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受理。对伪造学历、资历、论文著作、教学科研成果、获奖证书、工作业绩及工作量等弄虚作假、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实行“一票否决”制。

（三）凡与人合作的论著、科研成果等，申报者应注明本人实际承担的部分（如章节、字数并附相关证明）。

（四）凡复印件材料均须带原件审核。

（五）报送的评审材料必须按人分装入袋，逐项填写材料目录，贴于材料袋封面，材料目录与实际件数必须完全相符，原件（各类证书及刊物等）一并报送并由申报人列出详细清单，否则不予受理。

（六）所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须按照统一规定的时间上报，逾期自误。

 七、装订要求

（一）申报条件材料册和评审材料册按以上顺序分别用A4纸胶装成册。

（二）不便胶装的业绩材料可单列。

（三）申报材料（含：《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二份、申报条件材料册1份、评审材料册1份）每人一袋，申报材料袋必须为纸袋，质地坚硬，不易破裂，材料册、材料袋粘贴统一封面及相关表格在学校官网网站下载填写。

八、其他要求

本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须提交扫描件，所有材料（原件）必须进行扫描并归档。

1.扫描件须扫描原件，保证清晰并以材料名称命名，使用PDF格式（论文可从知网下载；若有专著或教材，请扫描书本封面、序言、目录、版权页等；若单个材料页数过多，请扫描至1份PDF文档，并以材料名称命名）；
2.扫描件按照申报材料册与评审材料册的分类放入相应的文件包并排序。
